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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

農業發展條例

森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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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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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計 畫

國家公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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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使用分區圖
編定各種使用地

區域計畫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

地使用管制事項，尚須進一步按鄉

鎮縣轄市區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圖，編定各種使用地，並將結果

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作為實

施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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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劃的土地使用管制結構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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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都市計畫公告建築線

何謂現有巷道指定建築線

何謂私設通路

基地內 \ 基地外私設通路

私設通路的同意使用問題

212022/11/29



題綱
選擇

近五年
各級法院

來函查詢事項
分類整理

第二類

私設
通路

建築法第四十二條

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

其接連部分之最小寬度，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統一規定。但因該建築物周圍

有廣場或永久性之空地等情形，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認為安全上無礙者，其寬

度得不受限制。

先談建築法之建築線制度

計畫道路

法定空地

基地範圍

指
示
建
築
線

指
定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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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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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四十二條

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

其接連部分之最小寬度，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統一規定。但因該建築物周圍

有廣場或永久性之空地等情形，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認為安全上無礙者，其寬

度得不受限制。

先談建築法之建築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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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告建築線 \ 現有巷道指定建築線 \ 私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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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線的種類

• 現有巷道指定建築線之必要性

• 基地內/基地外私設通路

• 私設通路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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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通路
(65部函)

65.8.5

私設通路
(建築技術規則)

71.6.15

基地內通路
(建築技術規則)

73.9.22

71.3.13 私設道路
(臺灣省建築
管理規則)

79.3.8 私設通路
(臺灣省建築
管理規則)

91.4.16 私設通路
(各地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基地內通路 基地外私設通路

基
地
內
通
路

基地內通路與基地外私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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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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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15

基地內通路
(建築技術規則)

7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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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建築
管理規則)

79.3.8 私設通路
(臺灣省建築
管理規則)

91.4.16 私設通路
(各地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基地內通路 基地外私設通路

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更名為「基地內通路」

基地內通路與基地外私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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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參考資料:
臺中市建築
物地籍套繪
查詢平臺

基地內通路

基地外私設通路

基地內通路與基地外私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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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6.3.28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804569號函

建築基地外「私設通路」，參照本部71年函釋：「建築基地應與建築線相連接，其有

未連接者，應得以私設通路連接後建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建築管理規

則（自治條例）定有明文，是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申請建築者，該通路為

建築基地外之「私設通路」，非屬建築基地之一部分，非屬建築法第11條所稱之「法

定空地」。

建築基地內「私設通路」，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係依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3條所稱

「基地內通路」檢討辦理，至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建築執照，按同編第1條第38款規定，

「私設通路」為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共同樓梯出入口）至建築

線間之通路，且私設通路長度未超過35公尺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長度超過35公

尺部分，未計入建築基地面積計算建蔽率，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是實施容積管制

前基地內之「私設通路」，如依當時法令規定檢討，雖未計入建築基地面積計算建蔽

率，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惟該「私設通路」已計入建築基地範圍，自為建築基地

之一部分，並屬建築法第11條所稱之「法定空地」。

基地內通路與基地外私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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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外私設通路

應取得土地所有
權人的同意文件

59/75

A

B

基地外私設通路之同意使用

32

• 建築線的種類

• 現有巷道指定建築線之必要性

• 基地內/基地外私設通路

• 私設通路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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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59/75

B

Q:是否應再一次
取得土地所有權人
的同意文件?

同意對象
該地主?
該起造人?
該基地?

基地外私設通路

應取得土地所有
權人的同意文件

A:基地未變更
免再取得同意
如基地已擴大
應再次取得同意

例外管理
A:依法合併
畸零地不在此限

基地外私設通路之同意使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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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興建工廠依法臨接道路之寬度?
2.自行退縮補足?
3.如無法興建工廠，可興建何用途?

計

畫

道

路

建
築
線

A(甲所有)

B (乙所有)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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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道

路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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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所有)

B (乙所有)

工廠

第五章 特定建築物及其限制

第一百十七條 本章之適用範圍依左列規定：

七、工廠類，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之和超過50M2或

總樓地板面積超過70M2者。

第一百十八條 前條建築物之面前道路寬度，除本編
第一百二十一條及第一百二十九條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下列規定。

二、其他建築物(含工廠)應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但前

款用途以外之建築物臨接之面前道路寬度不合本章規定者，

得按規定寬度自建築線退縮後建築。退縮地不得計入法定空

地面積，且不得於退縮地內建造圍牆、排水明溝及其他雜項

工作物。

三、建築基地未臨接道路，且供第一款用途以外之建築物使

用者，得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合

於本條之規定者，該私設通路視為該建築基地之面前道路，

且私設通路所占面積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前項面前道路寬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同意者，得

不受前項、本編第一百二十一條及第一百二十九條之限制。

建築技術規則 \ 建築設計施工編建築法

Q
1.興建工廠依法臨接道路之寬度?
2.自行退縮補足?
3.如無法興建工廠，可興建何用途?

應
在
8M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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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興建工廠依法臨接道路之寬度?
2.自行退縮補足?
3.如無法興建工廠，可興建何用途?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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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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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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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B

B

附件2

442022/11/29



題綱
選擇

近五年
各級法院

來函查詢事項
分類整理

第二類

私設
通路

452022/11/29



題綱
選擇

近五年
各級法院

來函查詢事項
分類整理

第二類

私設
通路

都
市
計
畫
道
路

指
定
建
築
線

(甲所有)

(乙 所 有)

計畫道路私
設
通
路

應取得地主之
同意通行文件

泥濘
瀝青
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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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申請指定（示）建築線之現有巷道，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經道路主管機關認定或各級法院判決確定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

二、未計入法定空地之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或其他可供道路使用之土地，且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

(一)經土地所有權人捐贈供公眾通行，並依法完成土地移轉登記。

(二)土地所有權人出具經公（認）證供公眾通行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三、本法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修正施行前，曾經本府指定（示）建築線之

現有巷道，且持續維持公眾通行者。

四、巷道內部兩側存在二幢及編釘二戶以上門牌之建築物，其戶籍登記或建築完成已

逾二十年。

五、經行政機關出具曾執行該道路開闢、養護或管理之市區（里）道路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之現有巷道，其實測寬度應達二點五公尺以上，

始得申請指定（示）建築線。

前二項現有巷道之認定有爭議時，由本府現有巷道評審小組審議之。

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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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之法定空地管制制度

建築法第十一條

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

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

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

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

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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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法定空地?

都市計畫道路

法定空地

基地範圍

建
築
線

有關法定空地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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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

什麼是法定空地分割? 為何需要管制?

a1 a2 a3 a4

B
B

AA

依申請分割當時建蔽率
依申請建築當時建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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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法定空地分割? 為何需要管制?

依申請分割當時建蔽率
依申請建築當時建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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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空地分割如何管制?

572022/11/29



題綱
選擇

近五年
各級法院

來函查詢事項
分類整理

第三類

法定
空地

582022/11/29



題綱
選擇

近五年
各級法院

來函查詢事項
分類整理

第三類

法定
空地

C1 C2 C3 C4 C5 C6 2

C4 C5 C6C1 C2 C3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發布生效前已完成地籍分割

法空分割辦法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
倘基地內各筆地號土地已按行為當時規定
將各筆地號土地分割為可單獨建築之建築基地
其部分地號土地合併鄰地申請建築時
免經原執照基地內之其他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非屬前項情形者，由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視實際
需要本於權責訂定相關處理方式據以辦理

法定空地分割如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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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C5 C6
C1 C2 C3

法定空地分割如何管制?

如須依申請分割當時建蔽率
就必須如藍色虛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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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一、臺中市政府為執行臺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單

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特訂定本原則。

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應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完成地籍分割後，始可於原使用執照範

圍內部分土地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分割後之每筆建築基地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

第四款及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之最小寬度與深度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辦理逕為分割。

(二)因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分割。

(三)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一日以前已領有使用執照且完成地籍分割及整界。

(四)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一日以前已領有建造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中華民國七十五

年二月二日以後領有建造執照，其領有使用執照後三年內依建築物坐落範圍辦理地籍分割。

依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九條但書規定申請建築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61202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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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三、前點第二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

割證明書之建築基地，於原使用執

照範圍內部分土地或合併鄰地申請

建築時，檢討方式如附表及附圖一。

在原使用執照範圍內，其建築

物各層至天際垂直區劃為同一權利

主體，使用互不影響，且與地籍分

割線一致者，其部分地號土地建築

物拆除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時，

得免經原建築基地其他地號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62202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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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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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18部函 / 918事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 84年

第五十八條 公寓大廈起造人

或建築業者，非經領得建造執

照，不得辦理銷售。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

不得將共用部分，包含法定空

地、法定停車空間及法定防空

避難設備，讓售於特定人或為

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

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有損害

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

672022/11/29



題綱
選擇

近五年
各級法院

來函查詢事項
分類整理

第四類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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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空間的數量設置規定

停車空間的產權登記規定

機械停車空間的保養維護制度

停車空間的各種尺寸規定

停車空間的使用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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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法定停車? 數量是如何決定的?

第五十九條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

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第十四節 停車空間

第二章 一般設計通則

建築技術規則 \ 建築設計施工編

建築法

……………………….

第一百零二條之一 建築物依規定應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其防空避難設備因特殊情形施工確有因難或停車

空間在一定標準以下及建築物位於都市計畫停車場公共設施用地一定距離範圍內者，得由起造人

繳納代金，由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代為集中興建。

69



題綱
選擇

近五年
各級法院

來函查詢事項
分類整理

第四類

停車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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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 \ 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五十九條之一 停車空間之設置，依左列規定：

一、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地內。但二宗以上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

同時請領建照者，得經起造人之同意，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

二、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應銜接道路，地下室停車空間之汽車坡道出入口並

應留設深度二公尺以上之緩衝車道。其坡道出入口鄰接騎樓（人行道）者，

應留設之緩衝車道自該騎樓（人行道）內側境界線起退讓。

三、停車空間部分或全部設置於建築物各層時，於各該層應集中設置，並以分

間牆區劃用途，其設置於屋頂平台者，應依本編第九十九條之規定。

四、停車空間設於法定空地時，應規劃車道，使車輛能順暢進出。

五、附設停車空間超過三○輛者，應依本編第一百三十六條至第一百三十九條

之規定設置之。

第五十九條之二 為鼓勵建築物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空間，並依停車場法或相關法令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

有關建築物之樓層數、高度、樓地板面積之核計標準或其他限制事項，直轄市、縣（市）建

築機關得另定鼓勵要點，報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實施。

本條施行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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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條 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之車道，規定如下：

一、每輛停車位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但停車位角度在三十度以下者，停車位長度為六公尺。大客車每

輛停車位為寬四公尺，長十二點四公尺。

二、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五分之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得寬減二十公分。但停車位長邊鄰接牆壁者，不得

寬減，且寬度寬減之停車位不得連續設置。

三、機械停車位每輛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淨高一點八公尺以上。但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部分，寬得為

二點二公尺，淨高為一點六公尺以上。

四、設置汽車昇降機，應留設寬三點五公尺以上、長五點七公尺以上之昇降機道。

五、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設於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應設汽車車道（坡道）。

六、車道供雙向通行且服務車位數未達五十輛者，得為單車道寬度；五十輛以上者，自第五十輛車位至汽車進出口

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但汽車進口及出口分別設置且供單向通行者，其進口及

出口得為單車道寬度。

七、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前項機械停車設備之規範，由內政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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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條之一 停車空間設置於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者，其鄰接居室或非居室之出入口與停車位間，應留設淨

寬七十五公分以上之通道連接車道。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並應符合其他法規之規定。

第六十一條 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道之寬度：

（一）單車道寬度應為三點五公尺以上。

（二）雙車道寬度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

（三）停車位角度超過六十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六公尺，寬五公尺以上之空間。

二、車道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六，其表面應用粗面或其他不滑之材料。

三、車道之內側曲線半徑應為五公尺以上。

第六十二條 停車空間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停車空間及出入車道應有適當之舖築。

二、停車空間設置戶外空氣之窗戶或開口，其有效通風面積不得小於該層供停車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或依規

定設置機械通風設備。

三、供停車空間之樓層淨高，不得小於二點一公尺。

四、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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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7 月 1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函函詢

依現行法規，供車輛進出之升降

設備是否需取得使用執照？

倘若如此，則其法規依據？

一. 按建築法第 77 條之 4 規定略以：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

車設備，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不得使用。(第

二項)前項設備之管理人，應定期委託領有中央核發登記證之

專業廠商負責維護保養，並定期向中央指定之檢查機構申請

安全檢查並申領使用許可證。管理人未申請者，當地政府應

限期令其補行申請；屆期未申請者，停止其設備之使用。(第

三項)前項安全檢查，檢查機構應指派領有中央核發檢查員證

之檢查員辦理檢查；受指派檢查員，不得為負責受檢設備之

維護保養之專業廠商從業人員。

二. 另內政部依據經濟部標檢局公布之CNS、建築法、建築技術

規則，訂頒竣工(安全)檢查、維護保養等書表證，供當地政

府據以執行檢查業務。

三. 依據前開規定，建築物機械停車設備（汽車用升降機），需

經竣工檢查（安全檢查）合格並取得「建築物機械停車設備

使用許可證」，方得合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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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

停車
空間

110 年 7 月 1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函函詢

現行法規就汽車升降設備之乘場

出入口之外門，有無就材質為規

範，以避免車輛撞擊後墜落？

如有，則圖示之外門設計是否有

符合現行法規之規定？

一. 有關汽車用升降機出入口外門之現行規定如下：

(一)<M-18>建築物機械停車設備竣工檢查標準表項下「搬器

出入口門之設置」檢查標準：「停車裝置之出口與入口應設

置有門或替代之圍柵等。但不致使人墜落至裝置內之虞之出

入口，或設有人或汽車接近裝置時可自動停止運轉之裝置者，

或採用二段方式之簡易方式者及旋轉台等不具危險者，不在

此限。」。

(二)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機械停車設備規範：4.1 停車設備安

全裝置規定(1)設有出入口門者，於所有出入口門未緊閉前，

置車板應無法運轉，但設有專人負責管理及操作者，其正常

供車輛進出之出入口門允許在未關閉之狀況下令置車板運轉。

(6)設有出入口門者，應設有置車板未達定位出入口門不能開

啟之連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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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7 月 1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函函詢

現行法規就汽車升降設備之乘場

出入口之外門，有無就材質為規

範，以避免車輛撞擊後墜落？

如有，則圖示之外門設計是否有

符合現行法規之規定？

(三)國家標準(CNS)：

CNS 13350 機械式停車場安全標準(一般通則) 

2.2 出入口門之設置

2.5 構造部分之設計標準

2.6 機械部分之設計基準

CNS 13350-7 機械式停車場(汽車用升降機) 

2.2.1 門之構造

2.4 構造部分之設計標準

2.5 機械部分之設計基準

CNS 16036 機械安全-機動車輛之動力驅動停車設備

5.11.10 自動化停車設備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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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7 月 1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函函詢

(四)綜理上開相關規定，汽車用升降機之乘場出入口外門之設置

目的，在於防止非車輛進出時之人員墜落至裝置內之危害，

而非避免車輛撞擊後墜落情事，故尚無針對避免車輛撞擊後

墜落之材質規範明定相關規定。

(五)另查 CNS 16036 亦說明因車輛駕駛人之破壞因素並不在國家

標準(CNS)規範之內：破壞公物導致之危害，因車輛駕駛人所

造成之危害碰撞。

二、事涉個案事實認定及機械停車設備專業技術疑義研判，建請

另請教機械停車設備相關之協會、機械工程科或電機工程科

技師公會等專業性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專業廠商生產規格

及現場勘查釋疑為宜。

現行法規就汽車升降設備之乘場

出入口之外門，有無就材質為規

範，以避免車輛撞擊後墜落？

如有，則圖示之外門設計是否有

符合現行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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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空間產權登記之相關規定

80.9.18部函 / 918事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五十八條 公寓大廈起造人

或建築業者，非經領得建造執

照，不得辦理銷售。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

不得將共用部分，包含法定空

地、法定停車空間及法定防空

避難設備，讓售於特定人或為

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

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有損害

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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